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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概况

2025年10月10日上午8时10分许，青浦区徐泾镇前云路道路上靠近318号门口处，上海多劳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一名挖掘机驾驶员俞俭华驾驶挖掘机倒车过程中，不慎碰撞挤压车尾附近作业人员冯某龙致死，事故造成1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上海市实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若干规定》和《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政府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有关事项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区应急管理局会同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区总工会、徐泾镇人民政府成立青浦徐泾上海多劳劳务派遣有限公司“10.1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邀请区检察院参加。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工作，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青浦徐泾上海多劳劳务派遣有限公司“10.10”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单位概况

1.上海多劳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劳劳务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1JP5E644，成立于2021年2月5日，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公园东路1289弄27号11层1201室，法定代表人：钱梦琪，注册资本：200万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劳务派遣服务；职业中介活动；建设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0月10日上午7时许，青浦区徐泾镇前云路道路上靠近318号门口处，班组长钱汉荣指挥挖掘机驾驶员俞俭华对基坑内排水管进行翻排，冯某龙等三人在附近辅助施工。

钱汉荣指挥俞俭华将事故相关基坑开挖至约3.3米深后，将新排水管吊入基坑测算，发现开挖深度不够，钱汉荣遂指挥俞俭华将该排水管自基坑内挖出迁移至挖掘机右后方位置暂放，并指挥其他作业人员至基坑内对基坑进行修整。此时冯某龙等三人在待装排水管附近修整排水管配合安装。期间挖掘机停靠在原始位置未操作。

8时10分许，基坑修整完毕，钱汉荣遂指挥俞俭华将新排水管再次吊入基坑安装，俞俭华随即倒车，倒车过程中压到冯某龙致死。期间钱汉荣及俞俭华均未对挖掘机四周情况进行观察检查。
事故造成1人死亡。
（三）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1.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导致1人死亡。
死者信息：冯某龙，男，江苏人，54岁，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XX。

2.直接经济损失

截至目前，本次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120万元整（死者赔偿金）。

三、事故应急处置和评估情况

（一）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工友立即拨打120呼救，送青浦中山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二）救治善后情况

2025年10月13日，死者家属及涉事企业签订调解协议。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次事故发生后，事故相关个人和单位在法定时限内上报，联动中心传达准确，相关部门到场及时。事故应急处置信息传达流畅，防控措施妥当，善后处置妥善，事故应急处置到位。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挖掘机倒车过程中现场作业人员未尽到观察义务，在挖掘机作业半径、行进轨迹上有人员作业的情况下倒车，直接造成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分析 

1.作业监护不力。相关单位在施工现场作业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未严格落实现场监管和监护措施，相关监护人员监护不力。
2.现场管理不力。相关单位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纠正项目从业人员的违章操作行为和事故隐患。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钱梦琪，女，群众，多劳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生产经营项目现场安全管理不力，未能有效督促本单位从业人员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程，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建议区应急局依法给予钱梦琪个人行政处罚。
2.韩国华，男，群众，青园公司项目负责人。未及时、有效制止作业现场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局依法给予韩国华个人行政处罚。

3.李俊，男，群众，三凯公司项目总监，现场监管不到位，未及时、有效制止作业现场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局依法给予李俊个人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上海多劳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未有效督促本单位从业人员严格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现场安全管理不力，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局依法给予上海多劳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行政处罚。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梳理安全管理体系

相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确保本单位生产经营行为有章可依，有规可循；健全作业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障作业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抓实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交底，确保作业人员具备岗位必要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技能。

（二）细化安全规章制度，健全双重防控机制

相关单位应当有力夯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加强现场检查巡查，通过技术、管理、教育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谨防事故发生。

七、附件

（一）调查组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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